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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牽小手  一起向前走 

每個孩子對環境的適應力不同，若您的孩子起初有一些不安，家長可以同理他的

感受給予安撫與鼓勵，鼓勵孩子「上學是長大的表現」，在學校可以認識很多新朋

友、學習新事物、幼兒園裡還有許多好玩的教具在等著寶貝來玩，在這段期間千萬不

要責備或恐嚇孩子，例如：因為不乖所以要上學讓老師教導，可能會引發孩子排斥的

情緒。 

當入園時也記得要和孩子「好好說再見」並和孩子約定：「三個碗吃完後，就會來

接你囉！」且遵守與孩子的約定準時來接回，和家人說分離這件事情，對於有些孩子

是不容易的，也請家長給寶貝一些時間，相信在老師、同學、家長的互動下，循序漸

進，某一天孩子就也能夠勇敢的和家人說再見，迎接他充滿快樂的一天。 

剛開學時，可以讓孩子帶自己熟悉的玩偶陪伴或是家人的照片到學校，以增加孩子

的安全感，此外也可以和孩子一同準備要上學的物品、衣服等，幫助孩子做好心理準

備，也熟悉自己所攜帶的物品☺ 

我們期待各位幼兒園的小小新鮮人與小小學長姐們與老師、同學一同度過我們精采

有趣的幼兒園生活！ 

也請各位神隊友們多多鼓勵與支持☺ 

非常感謝  有您真好 

 

龍潭國小附幼  敬上 



 

開 學 與 作 息 時 間 

1. 幼兒園開學日為 110年 9月 1日(三)，當日全天上課。 

2. 早上 7:30後開放入園，放學時間為下午 4:00。 

3. 為養成幼兒守時及勤學的好習慣，請於早上 8點前送寶貝入園，以免耽誤幼兒

的晨間學習與探索時間，若有早餐也請在家中吃完。 

4. 幼兒園點心時間為上午 9:30及下午 3:00，為使教學活動順利進行，若家中有事

超過 9:30入園，請在家中用完早餐唷！ 

服 裝 儀 容 

1. 請為寶貝攜帶之每一樣物品寫下幼兒姓名及號碼，便於孩子與老師辨識，並協

助孩子辨識自己帶的衣物，若有任何衣物沒帶回家或遺失，請引導孩子帶回或

告知老師協尋，以養成幼兒對自己物品負責的好習慣。 

2. 入園時請為寶貝穿上黃色圍兜，除了保護孩子的衣服外，也讓老師們能迅速辨

識孩子；粉色班服則為體能活動日(足球課)或全園活動日時穿著，確定上課的

時間後老師會再通知家長☺ 

3. 請與孩子一同準備一套乾淨衣褲(上衣、褲子、內褲、襪子)放在教室內，以便

流汗時更換，當天在學校若有更換衣物帶回家清洗，請記得為寶貝補充新的乾

淨衣褲來學校。 

4. 寶貝在園穿著請以方便活動、容易自己穿脫的衣物及鞋子(請勿穿著拖鞋到

校)，避免孩子在活動中受傷。 



5. 孩子活動量大，頭髮以清爽為原則，避免影響活動，留長髮的寶貝請家長協助

梳理整潔。 

6. 幼兒的手、腳指甲請記得定期修剪，以避免細菌的孳生。 

7. 龍潭氣溫多變化，天氣轉換時也可以幫孩子準備外套，並引導孩子練習拉拉

鍊，培養生活自理的好功夫！ 

個 人 物 品  

＃每項物品請寫上或貼上幼兒姓名 

○ 青蛙小書包 

○ 穿著黃色圍兜(可以考慮繡上寶貝姓名) 

○ 餐袋(內含 3個碗和湯匙)  

○ 水壺(約 500ML) 

○ 午睡寢具－枕頭、棉被、睡袋 

○ 室內防滑拖鞋(勿夾腳、跟腳) 

○ 牙刷(不用牙膏) 

○ 替換衣物一套(上衣、褲子、內褲、襪子) 

○ 一顆開心上學的心 

○ 安撫物(EX.陪伴睡覺的娃娃或小毯子) 

 

  



 

1. 為維護孩子良好的學習品質，請養成孩子規律的作息，晚間不宜超過 10:00入睡，

早睡早起身體好！ 

2. 請多鼓勵孩子閱讀繪本書籍，在家長的陪同下能有更多元的學習；並限制幼兒觀賞

電視或電腦的時間，請家長選擇適合孩子的年齡，具有教育性的節目觀賞，並最好

由家長陪同。 

3. 請養成孩子良好的衛生習慣，盡量在上學前建立擤鼻涕、大小號(擦屁股)、洗手、

刷牙…等習慣，並注意孩子的儀容整潔。 

4. 請適當讓孩子參與簡單的家務事，例如則自己的衣服、擦桌子等，避免事事為孩子

代勞，剝奪了孩子學習獨立成長的機會，應養成孩子「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的好

習慣。 

5. 讓孩子在家也有機會學習生活自理能力，例如：進食、收拾玩具等。 

6. 為維護孩子的健康，並避免發生爭執，請不要讓孩子帶零食、零用錢、玩具，具有

傷害性的危險物品或貴重物品到學習，並避免私下贈送、交換等行為。 

7. 孩子若不小心將學校、其他孩子的物品或玩具帶回家，請輔導孩子歸還，並請不要

過度責備孩子，因學前階段的幼兒物權觀念尚在建立當中，我們將會協助輔導孩

子。 

8. 孩子帶回家之任何作品，請家長或兄弟姊妹予以鼓勵，切勿漠視或取笑，可以幫助

寶貝對自己更有信心、快樂創作探索。 

  



 

 

時間 作息內容 可能進行的活動 

07:30－08:00 來園 

晨間活動 

幼兒入園、互相道早 

08:00－09:00 心情日記畫、律動、健康操、玩具分享 

09:00－09:30 團體時間 經驗分享、生活認知、常規訓練 

09:30－10:00 點心時間 幼兒喝水、洗手及用點心、整理餐桌 

10:00－10:30 

戶外探索 

與 

主題課程 

❖ 師生團體討論、小組討論活動（舊經驗的延伸與新

知識的探索） 

❖ 實作（個人活動、小組活動、學習區活動、團體活

動、參觀、討論與計畫…） 

❖ 成果展（戲劇表演、語文發表、成果展示、呈現與

分享、回顧與展望） 

❖ 戶外活動探索 

10:30－11:30 

11:30－12:30 
午餐 

班級活動 

❖ 幼兒洗手、領餐、用餐 

❖ 整理餐桌；幼兒潔牙 

❖ 餐後散步、全班閱讀、好聽的故事 12:30－13:00 

13:00－14:30 甜蜜夢鄉 
❖ 幼兒舖被 

❖ 故事音樂、幼兒入眠 

14:30－15:00 起床 
❖ 收被子、清醒操 

❖ 喝水、上廁所 

15:00－15:30 點心時間 
❖ 幼兒喝水、洗手及用點心 

❖ 整理餐桌 

15:30－16:00 
戶外活動 

準備放學 

❖ 幼兒帶回用品確認 

(衣物及作品) 

 

 

 

 



 

書 面 溝 通 

1. 新生家長手冊－幫助家長了解園方運作情形，提供重要的入學資訊。 

2. 聯絡簿－有親師留言板可以提供家長詢問訊息，另外每週五會張貼本週學習活動

(主題、班級經營、律動等)與提醒的注意事項。 

3. 通知單－請您隨時留意園方所發下的通知單並詳細閱讀，若有回條請務必簽名、填

寫後並盡快交回。 

4. 學習紀錄本－蒐集孩子在校的學習單、作品等，記錄孩子的學習歷程，將讓孩子於

學期末帶回與家長分享。 

5. 出版刊物－學校校刊、家長會刊物等。 

6. 其他教育資訊及文章 

口 頭 溝 通 

1. 電話－運用電話與家長保持溝通與聯繫。電話或住址如有變更，請立即告知班級老

師以便於聯絡。 

2. 上下學接送時間－運用上下學接送時間，與家長當面進行溝通。 

電 腦 網 路 

1. 班級網頁－Google搜尋「桃園市龍潭國小」校網站 → 班級網頁 → 幼兒園班

網，透過各班班級網頁了解班級教學狀況。 

2. 校網站公告－龍潭國小校網站公告處 → 點選「幼兒園公告」，以了解園所最新公

告資訊。 



舉 辦 各 項 活 動 

1. 親師座談會－幫助家長了解園方運作情形，提供重要的入學資訊。 

2. 節慶活動－中秋節、聖誕節、母親節等活動。 

3. 大型活動－運動會、親職教育日、畢業典禮。 

4. 其他班級活動－家長說故事、配合主題活動入班支援等。 

(歡迎各位爸爸媽媽、阿公阿婆們熱情參與) 

 

若家長有任何的疑問都歡迎直接向老師或園方反應，請勿直接在孩子面前批評，避免

造成孩子不良的學習態度而有反效果唷！ 

非常感謝家長的配合與支持，共同陪伴孩子努力練習，讓我們一起和孩子的快樂成

長，這一段學習的路程，有老師、家長和孩子的攜手合作下，相信都能夠收穫滿滿☺ 

  



 

 到 園 時 間  為上午 7:30－8:00，為顧及幼兒安全，進入校園時請家長配戴「接送證」並將孩

子交給值班老師後再離開。 

 放 學 時 間  為下午 3:45－4:00，請家長配戴「接送證」入校，才將幼兒接回。若有臨時無法

準時接送者，請提早撥打電話 03-4792014(豆豆龍分機 222、向日葵分機 225、幸運草分機 226)告知

老師。 

 特 別 叮 嚀  

1. 開學初孩子尚未熟悉環境，請務必親自將孩子帶進園內交給老師，並告知老師幼兒

姓名。 

2. 上放學接送時，請家長務必出示您的家長接送證，以便老師認識及確認您是孩子的

家長，讓寶貝在接送時都是安心、安全。 

3. 如需提早接回孩子或請人代接者，請務必事先以電話或聯絡簿告知老師，並請受委

託人主動出示接送證，否則基於安全考量，將不予以接回。 

4. 請家長準時接送孩子，除了可以增進親子關係(完成與孩子的約定)，也方便老師備

課及處理班務。 

5. 若未能準時接回的家長，請斟酌參加課後留園，如超過下午接送時間尚未接回，孩

子將會進入課後留園班，並向您收取臨托費用。 

6. 如有特殊活動必須更動上下學時間，園方將另發通知單告知，請家長務必配合。 

  



 

1. 請於早上 7:30－8:30撥打園所電話告知老師。 

2. 事假：幼兒因故或特殊事故，未能來幼兒園上課，請於聯絡簿上書寫或電話通

知老師辦理請假，如果事先請假連續五日可以辦理退費(點心、午餐費)，如屬

突然需請假且於五天的前一天才說要請假，會因為作業時間上的關係無法退費

喔！ 

3. 病假：孩子若在園裡臨時生病，除先做緊急處理外，皆請家長帶回就醫診治；

請詳填聯絡簿中的緊急聯絡人，以便緊急時可聯絡家人或親屬，謝謝您的合

作。若有下列情形請盡速就醫並留在家中休養： 

 

(1)發燒(耳溫≧38℃、額溫≧37.5℃)、發冷、嚴重咳嗽、眼睛紅、耳痛、嘔吐、腹

瀉、肚子痛等明顯症狀者。 

(2)若有以下常見法定之幼兒傳染性疾病請通知老師並在家休息、就醫： 

腸病毒(包含手口足病、泡疹性咽峽炎) 

＊停課條件－1 個班級於 1 週內有 2 名疑似腸病毒幼兒，該班停課 7 天。 

幼兒園將依法通報，並於停課期間定期追蹤個案情況及其他幼兒狀況。園內則加強

清潔和消毒。 

流行性感冒 

＊停課條件－當天班級發燒人數超過 6人，停課 7 天。 

其他：水痘、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登革熱、結核病、紅眼症、頭蝨。 

實際情形，學校將依桃園市政府衛生局公告為實施基準。 

(3) 家中如有兄弟姊妹感染以上會傳染的疾病時，請您務必告知老師，同時寶貝也

務必在家一起進行隔離，避免傳染給班上的其他孩子。 

 

  

            #222(豆豆龍) 

03-4792014  #225(向日葵) 

            #226(幸運草) 



 

1.幼兒如需老師協助服藥，請家長確實於聯絡簿填寫「用藥委託紀錄單」告知老

師，註明藥水服用量及簽名。 

2.幼兒的用藥必須有醫師處方簽。 

3.請家長協助在藥袋上確實註明幼兒姓名，以免誤食他人藥品，也可以提醒寶貝主

動將藥包交給老師，或由家長親自交給老師。 

4.依規定，未填寫用藥委託紀錄單且無醫師處方簽的藥方，老師不得餵藥。 

5.為維護幼兒健康，本園僅接受合格中西醫師之囑託藥，請勿攜帶未經合格醫師處

方的「成藥」，若為長期服用的保健食品（如維他命等），不屬託藥範圍，請盡量在

家服用。 

 

▼聯絡簿託藥紀錄範例格式 

 

  

★ 於中午飯後統一餵藥 ★ 

 



 

作者 - 蒙特梭利媽媽在北加 

文章出處:親子天下網站 

 

    經常有朋友或家長問我，小孩第一次上幼兒園一直哭怎麼辦，他什麼時候才會不哭？他是不是

不喜歡？學校不適合他？老師對他不好？小朋友不跟他玩？他沒辦法適應？首先，哭不是一件壞

事，哭可以健康的抒發情緒，跟笑是一樣重要的事。 

 

    孩子剛剛入園，有一種是第一天就哭天搶地，另一種是前兩三天很開心，第三天之後開始驚天

地泣鬼神，還有一種是很少哭，但默默尿褲子或拒絕吃東西等...。前兩三天不哭不鬧的類型，其實

只是孩子對新環境感到新鮮、好奇、與還未完全瞭解情況的狀態，哭鬧從第三天以後才開始，因為

他終於明白了怎麼回事。 

 

    適應是需要慢慢來的，也是分層次的，不哭了並不一定代表完全適應了（例如:已經不哭了，卻

不吃午飯)。每個孩子不一樣，展現出來的地方也不一樣，有的孩子兩個禮拜就適應，有的孩子三個

月到半年才適應，沒有誰比較好或比較差，他們只是不一樣而已。 

 

    孩子適應期的長短，除了孩子的個別差異之外，還取決於家長的應對方式，家長如表現出焦

慮，那麼孩子也會感受到焦慮，拉長適應期，家長如果表現出相信，那麼孩子也會相信自己，減短

適應期。不久前，我兩歲的兒子開始上學了，我記錄了他前五天的反應與變化。 

 

第一次上幼兒園的眼淚！6件事緩解分離焦慮 

觀察紀錄 

Day1：非常的興奮，因為他終於可以跟著姊姊一起進去學校，笑著讓老師量體溫，然後跟著老師進

去。 

Day2：一點點興奮，量體溫的時候沒有表情，靜靜的跟老師進去。 

Day3：沒有什麼情緒表現，量體溫的時候倒退了三步，哭著搖頭，我抱起他交給老師。 

Day4：下車的時候，不願意讓我戴口罩，不想下車，嚎啕大哭、拼命掙扎，我抱他下車，交給老

師。 

Day5：早上看到我在廚房幫他準備便當盒，立刻哭著搖頭，跑到樓上找爸爸，拖延了一段時間，勉

為其難的上車，下車的時候驚天地泣鬼神，我抱他下車，交給老師，交給老師的那一瞬間停止哭

泣。 

 

    第四天的時候，姊姊的情緒被弟弟影響，跟著一起哭，於是我在第五天上學前，就跟姊姊先心

理建設一下，跟她說弟弟跟學校老師還不熟，所以會哭很大聲，媽媽需要用很多力氣抱著弟弟，而

且我還需要妳的幫忙，幫我拿學費給老師，因為媽媽沒有手可以拿了，她很開心的接受了這項任

務，情緒也變得穩定。 

 



    一週後，我本來預期弟弟會繼續哭，但是很意外的，他並沒有哭泣，下車的時候指指背包，讓

我幫他揹上，戴上口罩，老神在在的跟姊姊一起走向校門，量完體溫直接進教室，連再見都沒有跟

我說。 

 

孩子第一次上學，父母可以做的事 

1.事前心理建設：上學前簡單跟孩子分享，上學是什麼樣子的，可以是學校一天的作息，也可以是

上學的好處有哪些（例如：學習許多新的事物、認識新朋友）。 

 

2.同理孩子的感受：哭鬧的時候只需要同理感受，穩穩地接住孩子的情緒，不需要處理或解決什

麼，讓孩子知道你一定會在約定的時間來接他。避免使用你好可憐、我好捨不得你、我對不起你、

有什麼好哭的、你怎麼那麼膽小、你再哭別人要笑你了等用語。 

 

3.簡短的道別：十八相送只會讓孩子哭更久，簡短的說再見（可以親一下或抱一下），讓孩子知道你

會來接他後，就堅定的離開，注意不要趁孩子不注意的時候突然消失，一定要道別。 

 

4.相信孩子：相信孩子沒有你，也可以很好，有助於孩子跟老師建立起良好的依附關係。通常孩子

進入學校會先依附老師，而不是先交朋友，當他感到非常安全之後，才會開始跟其他孩子互動，所

以真的不需要糾結別的小孩有沒有跟他玩。 

 

5.質量的陪伴： 每天挑選一段時間，給孩子高質量的陪伴，高質量指的是全心陪伴孩子，做孩子喜

歡的事，例如畫畫、講故事、踢球等，邊看電視邊陪、邊滑手機邊陪，都不算全心全意陪伴喔。 

 

 

孩子第一次上學，爸爸媽媽會感到捨不得是很自然的，我們

在接送孩子時，為了不影響孩子情緒，會忍住眼淚，但是離

開之後，其實是可以好好哭泣的，接納自己的感受，健康的

抒發情緒。 

願我們都有，面對捨不得的勇氣。 

  



桃園市教保服務機構收退費辦法 
民國 109 年 10 月 27 日修正 

 

第 1 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五項 

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適用於依法設立於本市之公私立教保服務機構。但非營利幼兒園， 

不在此限。 

第 3 條 教保服務機構之收費項目及用途如下： 

一、學費：指與教保活動直接相關，用以支付教保服務機構教保及人事所 

    需之費用。 

二、雜費：指與教保活動間接相關，用以支付教保服務機構行政、業務及 

    基本設備所需之費用。私立教保服務機構並得用以支付土地、建築物 

    租賃費，或其他庶務人員之人事費用。 

三、代辦費：指教保服務機構代為辦理與幼兒相關事務之下列費用： 

（一）材料費：輔助教學所需之繪本、教學素材及文具用品等費用。但不 

      得支應購置才藝（能）教學用品之費用。 

（二）活動費：配合教學活動所需費用及相關雜支，且雜支以該項教學活 

      動經費總額之百分之五為限。但不得支應才藝（能）學習活動及非 

      幼兒團體旅遊等費用。 

（三）午餐費：午餐之食材、廚（餐）具及燃料等費用。 

（四）點心費：每日上、下午點心之食材、廚（餐）具及燃料等費用。 

（五）交通費：幼童專用車之燃料、保養修繕、保險及規費等費用。 

（六）課後延托費：學期教保服務起訖期間，辦理平日課後延托服務之相 

      關人員加班鐘點費及行政支出等費用。 

（七）保險費：幼兒之團體保險費用。 

（八）家長會費：教保服務機構家長會行政及業務等庶務費用。 

（九）其他：代購運動服、制服、圍兜、書包、餐具、畢業紀念冊等與教 

      學生活需要直接相關項目之費用，或辦理戶外教學之門票及租賃車 

      輛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之交通費用。 

第 4 條 公立幼兒園各收費項目應收取費用之基準如附表。 

公立幼兒園辦理寒暑假收托服務，應依前條第二款、第三款第三目、第四 

目所定收費項目及收費額度，按月數收取費用。 

公立幼兒園之教保服務人員於工時以外提供服務之鐘點費相關規定，由桃 

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定之。 

第 5 條 私立教保服務機構應依第三條所定收費項目，自定次學年度之收費數額， 

並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報本府備查。 



第 6 條 教保服務機構應依第三條所定項目收取費用，不得收取所定項目以外之費 

用，並得視實際需求減列收費項目。但第三條第三款第九目之收費項目， 

應由家長自行決定是否購買或參加。 

第 7 條 教保服務機構應於招生相關資訊中，載明收退費基準及減免收費規定，並 

於每學期開始前一個月內，將相關資訊與規定公布於教保服務機構網站、 

本府及教育部指定之網站。 

第 8 條 教保服務機構應於收費規定及繳費收據中，註記收退費基準、幼兒實際就 

讀起始日及全學期教保服務起訖日，並由機構及家長各收執一份。 

第 9 條 教保服務機構之收費，超過其經本府備查之收費項目及數額者，除依法處 

罰外，應立即退費。 

第 10 條 本辦法所稱就讀日數比例，係以幼兒當月實際就讀日數，除以教保服務機 

構當月教保服務日數計算。所稱就讀月數比例，係以幼兒全學期實際就讀 

月數，除以教保服務機構全學期教保服務月數計算，其未滿一個月部分， 

按就讀日數比例計算。 

第 11 條 幼兒於學期中就讀教保服務機構者，以其實際就讀起始日收費，全學期收 

費項目按就讀月數比例計算，每月收費項目按就讀日數比例計算。 

前項幼兒之保險費及家長會費，應依學生團體保險及家長會設置等相關規 

定收取。 

第 12 條 幼兒因故無法就讀而離開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以外之教保服務機構，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退費： 

一、學費及雜費： 

（一）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前提出離開者，全數退還。 

（二）入學後未逾六週離開者，退還三分之二。 

（三）入學後逾六週而未逾八週離開者，退還二分之一。 

（四）入學後逾八週離開者，不予退費。 

二、保險費及家長會費：依學生團體保險及家長會設置等相關規定辦理退 

    費。 

三、其他代辦費：全學期收費項目按就讀月數比例退費；每月收費項目按 

    離開當月就讀日數比例退費；已製成成品者不予退費，並發還成品。 

幼兒因故無法就讀而離開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者，應依幼兒就讀當日起算 

，按比例覈實退費；幼兒離開時教保活動材料已製成成品者，不予退費， 

並發還成品。 

教保服務機構依第一項規定退費時，應發給退費單據，並列明退費項目及 

數額。 

第 13 條 幼兒因故請假連續達七日（含假日）以上者，應按其就讀日數比例，退還 

請假期間之點心費、午餐費、交通費、按日或按次計算之課後延托費等項 

目之代辦費，其餘項目費用不予退費。 



因法定傳染病、流行性疾病或疫情等原因，強制停課連續達七日（含假日 

）以上時，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強制停課期間之退費。 

第 14 條 因國定假日、農曆春節連續放假達五日（含例假日）以上時，應按幼兒就 

讀日數比例，退還放假停課期間之點心費、午餐費、交通費、按日或按次 

計算之課後延托費等項目之代辦費，且應採事前扣除方式為之；需辦理補 

課之彈性放假日或於例假日辦理全園性親子活動之補假日，不予退費。 

前項連續放假達五日（含例假日）以上之日數計算，不含家長自行請假之 

日數，家長自行請假日之退費，應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第 15 條 教保服務機構各項經費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依本法第四十條第一項規 

定設置專帳處理，並依規定年限保存收支憑證。 

私立教保服務機構會計帳簿及憑證之管理，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16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著作權及肖像權 

 使用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感謝您對龍潭國小附設幼兒園的支持與愛護，為了提升課程與教學的品質，紀錄幼兒學習歷

程，將活動照片、影像作為課程紀錄、發表分享、比賽著作、學校網頁等用途，和您與外界

分享貴子弟優秀表現與學習花絮，因幼兒的肖像，可能會出現在上述用途，為顧及幼兒隱私

及權益，將以匿名方式處理，敬請家長放心。在此，特徵求您的同意，詳閱「龍潭國小附設

幼兒園幼兒肖像、作品分享授權同意書」後，填寫以下意願並繳回，謝謝您! 

說明： 

1. 為符應個資法與肖像權的成立，學校亦重視個人資料與檔案的處理，有關幼兒的個人資料

及影像，由教師專責管理保護，敬請家長放心。 

 

2. 「因為優秀所以分享」，如幼兒園在網頁、FB專頁、或參加教學比賽出版品（刊物）、應邀

市內外教師研習課程及校內刊物、公佈欄等，張貼幼兒學習歷程及教學花絮，並學期末會分

發教師所整理的幼兒學習檔案給幼兒，為尊重您與孩子的權益，請您詳閱後勾選下列選項，

並簽名交回。 

                                  

龍潭國小附設幼兒園敬上 1100801 

 

………………………………………………………………………………… 

 □  同意幼兒園製作個人照片光碟，並將幼兒的肖像分享至團體與小組照片給全班家長，

也同意將我小孩作品、影像刊登在本校（含本園）刊物、簡介冊子或網頁上。如幼兒園參加

教學比賽出版品（刊物）、應邀市內外教師研習課程及校內公佈欄）等，我願意做分享並配

合管理幼兒肖像權不外洩。 

 

□  不同意幼兒影像公開分享。 

 

 

幼兒姓名：                      幼兒父母或監護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請
沿
線
剪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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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給
班
級
老
師 


